
法規名稱：(廢)交通部電信總局國際電信管理局辦事細則

廢止日期：民國 87 年 01 月 07 日 

 
 

   第 一 章 總則
 

第 1 條
 

本細則依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例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。
 

第 2 條
 

本局處理事務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細則之規定。
 

   第 二 章 職掌
 

第 3 條
 

總工程司、副總工程司辦理有關工程、技術之研究、審核事項。
 

第 4 條
 

秘書承局長、副局長之命，協調本局各單位處理公務，其辦公處所稱秘書

室，職掌如左：

一、判行文稿之初閱、陳轉及機要案件之處理事項。

二、密件之簽收、登記、轉陳、分發事項。

三、分層負責制度之研擬修訂事項。

四、局長、副局長函電之登記、分辦及協調處理等事項。

五、電信規章及有關各種參考法規之蒐集、整理、保管事項。

六、業務規章涉及人民權益義務之會核事項。

七、民、刑事訴訟案件及就國家賠償法發生賠償責任之研辦、會核事項。

八、局務會議之紀錄、資料蒐集、整理及保管事項。

九、關於局務會議：「局長綜合指示事項」執行情形之追蹤處理事項。

十、其他交辦事項。
 

第 5 條
 

視察承局長、副局長之命，查視本局各單位業務，其辦公處所稱視察室，

職掌如左：

一、工務與業務辦理情形與人員訓練與進修之查核事項。

二、人事、財務、會計、事務管理之查核事項。

三、產業、工具、器材、車輛、圖書等設備之購置、管理、使用、保養之

    查核、監辦及監驗事項。

四、專案之調查、研究、審議事項。

五、工程及工作成品、用料品質、工程進度成果之會同查核或監驗事項。

六、公款物料及重要業務突擊性檢查事項。

七、各單位自檢工作之複核事項。

八、其他有關視察事項。
 

第 6 條
 

工務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長短期工程計畫之研擬、檢討及建議修正事項。

二、國際通信標準之擬訂事項。



三、北部國際通信設備之引進、開發、設計、施工、維護、驗收、檢驗之

    督導、考核及工程預、決算之擬編事項。

四、北部國際通信器材規範、程式之研擬事項。

五、北部國際通信設備年度用料預算之彙編事項。

六、北部機、線工程發包作業管理、督導、考核及執行等事項。

七、北部通信設備財產增、減登記、保管事項。

八、北部機線工作人員之管理、考核及專業訓練之會辦事項。

九、北部工程車輛之管理及有關事項。

十、其他有關工務事項。
 

第 7 條
 

業務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國際業務規則、辦法及其實施要點之擬訂、執行及建議事項。

二、國際電信營業作業之規劃、處理、改進及發展事項。

三、北部國際電信營業及業務工作人員管理、考核及專業訓練之會辦事項

    。

四、國際電信資費之研議、陳報及執行事項。

五、國際電報交換業務、數據通信及各項特別業務之營業預測與市場調查

    事項。

六、長期、中期、年度計畫之會核，業務量、營業收入目標之預估、追蹤

    事項。

七、國際特別業務及新興業務之協調、開放、推廣事項。

八、北部國際電報交換業務新裝、異動申請之處理，各項用戶紀錄資料之

    登記、保管、更新及申告、違章案件之處理及用戶值機人員訓練之實

    施事項。

九、北部營業窗口國際電報、國際電話、租用電路等各項業務之處理及營

    業處之管理、監督事項。

十、國際業務營業處理手續之研擬、陳報及實施事項。

十一、北部營業收之進帳、催費、停、復通信、查詢處理、欠費追收、呆

      帳及營業量、營業收入之統計、分析、陳報事項。

十二、國際間通信帳務之核算、攤分事項。

十三、國際電信業務資料之搜集、翻譯事項。

十四、其他有關業務事項。
 

第 8 條
 

營運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南部長短期工作計畫之研擬事項。

二、南部國際通信設備之引進、開發、設計及工程預、決算之擬編事項。

三、南部國際通信器材規範、程式之研擬事項。

四、南部國際通信設備之施工、維護、驗收、檢驗之督導、考核事項。

五、南部國際通信設備年度用料預算之擬編事項。

六、南部機、線工程發包作業管理、督導、考核及執行等事項。

七、南部通信設備財產增、減登記、保管事項。

八、南部機線工作人員之管理、考核及專業訓練之會辦事項。

九、南部工程車輛之管理及有關事項。

十、南部國際電信營業、通信及業務工作人員管理、考核及專業訓練之會

    辦事項。

十一、南部國際電報交換業務新裝、異動申請之處理，各項用戶紀錄資料



      之登記、保管、更新及申告、違章案件之處理及用戶值機人員訓練

      之實施事項。

十二、南部營業窗口國際電報、國際電話、租用電路等各項業務之處理及

      營業處之管理、監督事項。

十三、南部營業收入之進帳、催費、停、復通信、查詢處理、欠費追收、

      呆帳及營業量、營業收入之統計、分析、陳報事項。

十四、南部與北部相關國際電信工務及業務之協調與會辦事項。

十五、其他有關南部營運事項。
 

第 9 條
 

通信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國際通信網路整體之規劃及管理事項。

二、國際通信電路調度及管理事項。

三、本局與國外電信機構間租用國際通信衛星及海纜電路之協洽、安排、

    租約研擬及帳務處理事項。

四、國際傳輸電路支援計畫及支援合約研擬、支援作業協調及支援帳務處

    理事項。

五、國際通信網路運用管理設備之建設工程管理、驗收、維護等規劃、實

    施事項。

六、國際通信網路動態監控、網路異常應變措施及局情資料管理事項。

七、國際通信品質管理、電路負荷查測分析、服務觀察統計及訊務預測設

    計事項。

八、國際電信通信作業之規劃、處理、改進及發展事項。

九、北部國際電信通信工作人員之管理、考核及專業訓練之會辦事項。

十、國際電信通信部門年度計畫、年度預算、工程預、決算之擬編、控制

    事項。

十一、國際通信網路維運管理設備之財產增、減登記及保管事項。

十二、人工制國際電話交換、英語查號及國際通信業務查詢服務之管理及

      監督事項。

十三、國際受付電話之帳務資料交換事項。

十四、有關國際新興業務之開發推廣及通信作業方式之配合事項。

十五、其他有關國際語音及非語音通信訊務管理事項。
 

第 10 條
 

企劃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業務需求預測、調查之會核事項。

二、建設基本計畫之規劃、報核事項。

三、電信傳輸、交換系統選用之研議、報核事項。

四、電信機線及其附屬設備擴充建設計畫之規劃、彙報事項。

五、引用新設備之研議、報核及科技研究發展業務之推動事項。

六、機線設備擴充建設所需土地、機房計畫之規劃、彙報事項。

七、機房用地及設計之會勘、會核事項。

八、長期、中期發展計畫及年度經營方針、事業計畫之彙報事項。

九、年度建設計畫預算之彙報事項。

十、年度重要經建投資計畫先期作業報告之彙報事項。

十一、建設計畫用料採購之會核事項。

十二、建設計畫及其預算變更調度之會核及陳報事項。

十三、建設計畫之經濟分析比較、綜合評估及報核事項。



十四、建設計畫執行進度之追蹤、考核、成果檢討及編報事項。

十五、上級機關列管建設計畫、目標管理及經建計畫執行績效之檢討、編

      報事項。

十六、其他有關企劃事項。
 

第 11 條
 

供應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材料預算及供應計畫之編擬及執行事項。

二、材料之採購及有關事項。

三、材料之請購、收發、調度、倉儲、運輸及存量控制等之規劃、執行及

    有關事項。

四、材料之分類編號及有關事項。

五、呆廢材料之處理事項。

六、電信材料運輸及工務、業務用車輛之採購與管理事項。

七、其他有關材料供應事項。
 

第 12 條
 

國際合作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各國電信經營資料之蒐集、整理、研究及國外有關函件之處理事項。

二、國外電信機構合作、外賓接待、國際會議之安排、處理及參與事項。

三、各國電信機構之技術交換及訪問事項。

四、辦理海底電纜長期使用權業務及買賣合約與帳務之處理事項。

五、與國外電信機構訂定有關促進國際合作之合約及協定事項。

六、其他有關促進國際合作事項。
 

第 13 條
 

勞工安全衛生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擬訂意外事故 (包括職業災害) 防止計畫，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事項

    。

二、規劃、督導各部門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

三、規劃、督導檢點與檢查，並記錄於安全衛生日誌事項。

四、指導、監督有關人員實施巡視、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

    事項。

五、規劃及推行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項。

六、協辦規劃勞工健康檢查，實施健康管理事項。

七、督導意外事故 (包括職業災害) 之調查、處理及統計事務事項。

八、編擬有關勞工安全衛生預算及動用事項。

九、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事項。

十、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
 

第 14 條
 

總務室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印信之典守、文書之收發、繕校及處理事項。

二、文檔之建立、保管、處理及公文稽催事項。

三、辦公用品、其他設備、公務車輛之採購、登記、核發、調度、管理事

    項。

四、總務預算之編擬、分配及會核事項。

五、總務人員之管理、考核及專業訓練之會辦事項。

六、辦公場所之調度、規劃、管理及安全防護之會辦事項。



七、司機、工友、雇工之調度、管理、訓練、考核及僱用之會核事項。

八、防護團之組訓、督導及訓練費用之會核事項。

九、房屋之整修、維護、管理事項。

十、房地產之購置、撥用、征收、驗收及產權登記事項。

十一、房地產籍資料之整理、登記、保管及產權等之管理、維護事項。

十二、房地產業之免稅、租賃、借用、交換、變更使用、保險、變賣、報

      廢、員工住屋貸款及宿舍處理之核轉事項。

十三、道路及房屋營建工程之設計、核辦及監工事項。

十四、道路及房屋之整修、維護事項。

十五、年度購置土地及房屋修繕費預算之編擬事項。

十六、現金、票據、證券等之出納、保管、移轉及有關財物之稽核、調撥

      、處理及督導改進事項。

十七、現金預算之編報事項。

十八、預、決算之會核事項。

十九、預算外墊付款項之核簽事項。

二十、增進電信良好關係之研辦事項。

二十一、輿論批評、建議之蒐集、分析、處理事項。

二十二、電信政策之闡揚、報導事項。

二十三、中外來賓訪問、考察、參觀人員接待事項。

二十四、其他不屬於各處室經辦事項。
 

   第 三 章 分層負責
 

第 15 條
 

人事室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組織編制、預算員額之研擬審核、編報事項。

二、人力規劃、人才儲備及其運用事項。

三、人員任免、遷調、升資、退休、資遣、撫卹事項。

四、薪給、待遇、考勤、差假、加班事項。

五、考成、獎懲、表彰事項。

六、人員訓練、進修事項。

七、人事資料之登記、管理及資歷證明之核發事項。

八、參加公保、勞保事項。

九、有關福利、互助、體育、康樂之規劃、輔導事項。

十、兵役緩召事項。

十一、其他有關人事業務事項。
 

第 15-1 條
 

政風室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關於本機構政風法令之擬訂事項。

二、關於本機構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。

三、關於本機構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、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。

四、關於本機構政風興革建議事項。

五、關於本機構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。

六、關於本機構公務機密維護事項。

七、關於本機構政風單位有關人事業務事項。

八、機構首長交辦事項。

九、其他有關政風業務事項。
 

第 16 條



會計室掌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年度預算、決算及分期實施計畫之核議、調整、編報事項。

二、各項會計財務報表之審核、分析及編報事項。

三、營業收支預算執行之會核、憑證之編製及有關帳務之處理事項。

四、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之會核、憑證之編製及有關帳務之處理

    事項。

五、員工薪資給與及借款、代扣款項之核算與各項稅款之扣繳申報事項。

六、庫存現金、流動金、票券、銀行存款及產權憑證等之檢查與懸記帳款

    之查催、清理事項。

七、會計制度之研究建議及主計法令規章之登記、整理事項。

八、所屬會計人員之管理及人事資料之登記、編報事項。

九、各項會計憑證、單據、報表及帳冊之整理、裝訂、保管事項。

十、電信器材及財產管理之會核、研議、辦理事項。

十一、各項統計資料之蒐集、審理、編報事項。

十二、其他有關歲計、會計、統計及內部審核事項。
 

第 17 條
 

本局各處、室分科分組職掌，於主管職務說明書訂定之。
 

第 18 條
 

本局公務權責分為兩層。局長、副局長為第一層；各處室主管、副主管為

第二層。第一層及第二層主管得將各該層應負責之部分公務，授權副主管

處理。主管於公出、請假時，由各該層副主管或指定代理人代行其職權。
 

第 19 條
 

本局公務之處理，依性質之繁簡，責任之輕重，區分如左：

一、極重要及重要公務由第一層主管處理之。

二、普通公務由第一層主管授權第二層主管處理之。
 

第 20 條
 

本局各處室應就職掌範圍，按前條規定將公務區分為極重要、重要、普通

三種，並詳列分層負責明細表簽報局長核定之。
 

第 21 條
 

本局各級人員處理授權事務，分別負左列責任：

一、處理事務如有錯誤或顯然越權者依法負責，但無不法行為者，不在此

    限。

二、普通事務以各處室名義行文者，如有錯誤，由各有關之處室主管人員

    負責。

三、引用法令案例或文字數字及行文手續之錯誤，由擬稿人、直接主管及

    主管科科長負責，其關係重大者，各處室主管連帶負責。

四、文書繕寫錯誤，由承繕及校對人員負責。

五、文書、款項、物品之收發，如有遺漏或錯誤，由經辦人員負責。其關

    係重大者，有關人員連帶負責。

六、其他錯誤事項，依職掌之規定，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
 

第 22 條
 

第一層主管對授權事項，如發現被授權人有違反法令，逾越權限或指示原

則者，得隨時糾正之。必要時並得變更授權範圍。



   第 四 章 會議
 

第 23 條
 

本局對外行文以局長名義行之；授權事項之行文，由相關主管負責核判。
 

第 24 條
 

依分層負責之規定處理公務，如遇臨時特別案件必須緊急處理時，各處室

主管得依其職掌先行處理補請核定。
 

第 25 條
 

各級人員職責，依其職務說明書之規定。
 

   第 五 章 一般事務管理
 

第 26 條
 

本局為商討重要局務，由局長按期或臨時召集局務會議討論之。其決議案

由局長核定施行。專案研究或普通事務，得由局長指派召集人或由有關主

辦處室主管召集會議研商之，商決事項簽請局長核定後施行。
 

第 27 條
 

各項會議，均應作成紀錄，簽報局長後，編號分發有關單位辦理或參考。
 

第 28 條
 

本局奉派參加局外會議人員，應於事畢將會議經過摘要繕具報告，陳局長

核閱後，歸檔備查。
 

第 29 條
 

本局文書處理，依電信機構文檔作業要點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
 

   第 六 章 附則
 

第 30 條
 

本局人事管理，依交通事業人員人事管理法令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

。
 

第 31 條
 

本局財物管理，依「國營事業營運資金預算執行與控制要點」、「電信會

計制度」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 

第 32 條
 

本局事務管理，依電信總務規章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
 

第 33 條
 

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